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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投资认购及购入科雷斯普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江苏科雷斯普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雷斯普”） 

●公司拟投资认购及购入科雷斯普股份累计不超过 200万股，累计投入资金不超过

人民币 2,000万元。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拓宽公司投资渠道，寻找新利润增长点，公司拟认购江苏科雷斯普能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定向增发及从做市商处购入科雷斯普股份累计不超过 200万股，累计投入资金

不超过人民币 2,000 万元。本次投资完成后，公司预计将持有科雷斯普股份不超过 200

万股（含本数），不超过科雷斯普本次定向增发完成后总股本 1863.5万股的 10.732%。 

公司 2016年 8月 16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以 9票赞成，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拟投资认购及购入科雷斯普股份的议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投资认购及购入科雷斯普股份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投资标的概况 

公司名称：江苏科雷斯普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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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史莹 

成立日期：2010年 8月  

注册资本：1697万元 

住所：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星港路 66号 

公司经营范围：风能、太阳能技术的利用及研究；齿轮箱故障分析及相关设备的研

发与制造；污油处理过滤器及液压设备的技术研究、开发、制造、国内批发及维修服务；

风电设备的运维服务；软件的开发与销售；过滤器设备的研发与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目前科雷斯普控股股东为上海乾能基础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乾能”），

共同实际控制人为史莹女士与吴六亚女士。上海乾能成立于 2003年 4月 27 日，法定

代表人为史莹，注册资本为 200万元人民币，住所为上海市奉贤区金汇镇百曲村 189 号，

经营范围为地基与基础建设工程专业施工，防腐保温建设工程专业施工，电力建设工程

施工，水暖电安装建设工程作业，电力专业建设工程设计等，上海乾能目前持有科雷斯

普 64.79%股权。 

    科雷斯普以风电运维服务为主业，是风力发电行业的下游行业，是国内领先的专业

风机齿轮箱油品整体清洁方案提供商，目前国内唯一一家专业从事风机齿轮箱润滑油运

维服务的企业。截至 2015 年 12月 31日，科雷斯普共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

权局授权专利共计 19 项，其中实用新型专利 16 项，外观专利 2 项，发明专利 1 项。 

    2015 年 8 月，科雷斯普正式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代码： 833333。

2015 年 12 月完成首轮定增，引入 6家做市商。 

（二）投资标的科雷斯普资产和生产经营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年 12月 31日 2014 年 12月 31日 2013 年 12 月 31日 

资产总额 4,909.01 1,946.61 2,182.03 

负债总额 779.75 435.80 808.03 

所有者权益总额 4,129.26 1,510.81 1,374.00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营业收入 2,155.76 968.32 2,103.33 

营业利润 1,116.07 14.80 -28.55 

净利润 910.46 5.57 -41.05 

注：上述科雷斯普2015年度财务数据摘自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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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报告》（苏公W[2016]A042号）；2013-2014年度财务数据摘自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中汇会审[2015]2170号）。 

三、本次定向增发暨对外投资方案 

根据科雷斯普本次拟定向增发方案及公司投资需要，公司拟认购科雷斯普定向增发

及从做市商处购入科雷斯普股份累计不超过 200 万股，累计投入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2,000万元。本次投资完成后，公司预计将持有科雷斯普股份不超过 200万股（含本数），

不超过科雷斯普本次定向增发完成后总股本 1863.5 万股的 10.732%。 

科雷斯普本次定向增发募集资金 1665 万元主要用于开启“大客户体验”模式、服

务网点设立、“无人机项目”开发、加强并引进专业销售与研发专业软件人才、补充流

动资金等。 

四、相关协议（草案）的主要内容 

甲方: 江苏科雷斯普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 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以下统称“丙方”） 

丙方 1：上海乾能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丙方 2：史莹 

(一)协议标的：公司拟认购科雷斯普定向增发及从做市商处购入科雷斯普股份累计

不超过 200 万股，累计投入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2000 万元。本次投资完成后，公司预计

将持有科雷斯普股份不超过 200 万股（含本数），不超过科雷斯普本次定向增发完成后

总股本 1863.5万股的 10.732%。 

（二）回购条款： 

1、自本次定向发行完成确权登记手续之日起满五年，甲方未能实现以下目标之一，

则乙方有权要求丙方按约定的价格和方式回购乙方所持甲方股份： 

（1）甲方由新三板转到主板、中小板、创业板； 

（2）甲方被上市公司收购； 

（3）5年累计平均每年分红收益率达到 10%： 

按乙方实际持有股份数量对应的初始总投资额为计算基数，保证乙方 5年年均分红

收益率达到 10%，即保证乙方年均可获得的分红≥乙方实际持有股份数量对应的初始总

投资额*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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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回购价格 

自本次定向发行完成确权登记手续之日起满五年，股份回购价格为：股份回购价款

=（乙方持有的甲方股份的初始总投资成本－乙方转让甲方股份数量×本次甲方股份实

际发行价格）×[1+年化利率 10%×乙方支付投资款之日至回购条款履行之日的实际天数

÷360]－乙方从甲方获得的累计分红。 

自本次定向发行完成确权登记手续之日起满五年，如果乙方根据本协议提出回购要

求，丙方须在收到乙方提出回购要求的书面通知之日起 12 个月内将所有的股份回购价

款支付给乙方，并完成股份交割。若乙方在股份完成确权登记手续之日起满五年后的 2

个月内未向丙方提出回购要求，则本协议回购条款自动解除。 

（三）自愿限售安排 

乙方本次认购的股份及本次从做市商处购买的股份自愿锁定 12 个月，之后可以在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开转让。 

（四）陈述与保证 

乙方成为甲方股东后，乙方保证同丙方共同为甲方发展献计献策，提供资源帮助甲

方发展壮大，并承诺： 

1、每年给予甲方一定量的业务支持； 

2、乙方视甲方业务发展需求，在符合内部程序的情况下给予甲方一定的资金支持，

甲方需提供相应足额的担保措施。 

（五）违约责任 

乙方向甲方支付股款后，在合理期限内，如甲方未能完成确权登记手续，甲方应在

办理确权登记手续失败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将乙方已支付的股款足额退还至乙方指定

银行账户，并以乙方已支付股款为基数按照年化利率 10%向乙方支付利息。利息计算时

间为乙方将股款划至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之日起至甲方向乙方退还全部股款之日止。 

（六）协议的生效 

1、本协议经各方签署后成立。 

2、本协议以下条件均获得满足后生效： 

（1）本协议经各方签字、盖章； 

（2）甲方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均已批准本次发行股票方案及本协议约定的乙方以现

金方式认购甲方本次发行股票事宜； 

（3）乙方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认购甲方发行股票及从做市商处购入甲方股票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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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超过 200万股（含本数）事宜。 

3、本协议中含有甲方上市前的临时约定，当这些临时约定与未来规范性文件内容，

如《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等证监会规定的上市公司必备文件有冲突时，该临

时约定自动失效。乙方有权单方要求丙方自上述临时约定自动失效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

内，按本协议约定的回购价格等商业条件提前回购乙方所持甲方股票。 

五、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科雷斯普主要从事风能、太阳能和风电设备等技术的研究、开发与运用，具有多项

专利，发展前景良好，公司本次投资认购及购入科雷斯普股份，具有良好投资收益预期，

对拓展公司的投资渠道、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将产生积极作用。 

特此公告。 

 

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8月 16日 


